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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泰山

被人强行从滕州拉到泰安，每天蒙着眼出入住处，要不够 20元钱就挨打

残疾男子自称被逼闹市乞讨
文/片 本报记者 路冉冉 赵兴超

每天凌晨 5 点钟左右，李
保明、王昆、张刚三人就会出来
乞讨，而他们的同乡就会在离
他们不远的地方“盯梢”。

讨来的钱他们一分也不能
花，平时吃喝都要靠乞讨，讨来就
吃，讨不到就饿着。“大多数时候
一天只能吃上一顿饭，而且也吃
不饱。我有时候两天都吃不上饭，
饿得不行的时候就去扒垃圾箱捡
东西吃。”李保明说。控制他们的
人给他们定了“标准”，每天每人
至少要讨到20 块钱，不然晚上回
去就会挨打。李保明边说边转着
头在院子里四处寻找，目光定在
立在墙边的一根拖把上。“就是用
这种和拖把棍子似的木棍打我
们，打我的头，我们就只能裹着被
子打滚，跑都跑不了……由于我
腿脚最不方便，活动范围有限，经
常讨不够 20 块钱，几乎天天挨

打。他俩还好一些，有时候能要到
五六十元钱。”说到这些，李保明
的声调突然提高了很多，挨饿、挨
打成了李保明这一个多月里每天
的“必修课”。

李保明说，他们三个人就
一直挤在那个只有一张床的小
黑屋里。每天夜里一回到小黑
屋，那两个“绑架”他们来泰安
的人就会先搜身，清点他们一
天当中讨来的钱数。“我原来在
滕州讨来的 200 多块钱也被他
们搜走了。”李保明说。

说话间，院子门口突然传
来一阵脚步声，坐在轮椅上的
李保明很紧张地歪着身子向外
张望。“我害怕他们来抓我，他
们曾经警告我们不能逃跑，说
跑了也要把我们抓回去。为了
防止我逃跑，他们还专门割烂
了我轮椅的轮胎。”

当记者问及他是怎么逃到救
助站时，李保明说，他是在另外两
个同伴的“掩护”下逃出来的。

“我们其实一直都想回滕
州，但是一直不敢跑，也找不到
机会。两天前我们商量了一下，
决定趁外出乞讨时故意走得分
散一些，好分散那两个人的注
意力。我先逃出来，再想办法

‘救’他们。”由于李保明行动最
为不便，时间一久，那两个“绑”
他们来的人对他的盯梢稍微放
松了一些，所以三个人一商量，
决定先掩护李保明逃跑。

8 日下午，他们终于等来了
机会。趁那两个人不注意，李保
明逃出了监控范围。逃跑的路
上，李保明遇见一个热心市民，
主动问他要去哪里。当李保明
费力地说清楚“救助站”这三个
字时，这位市民掏出笔，找了一
张纸，把“救助站”三个字帮他
写在了纸上，嘱咐他拿着这张

纸问路。“你看，就是这张纸。”
李保明一边说，一边从轮椅后
面的袋子里掏出一张皱皱巴巴
的纸。记者看到，这是一张广告
宣传单页，中间空白的地方写
着“救助站”三个字。

“他来的时候衣服很脏，都
是尘土，头发也很长，我们给他
理了发，拍打干净衣服，又给他
准备了饭菜。”泰安市救助管理
站工作人员说，了解了李保明
的基本情况后，他们立刻与滕
州市救助管理站取得联系。

“在救助站，是我这一个多
月来第一次吃饱饭，有菜有馒
头。我想回家，然后再想办法救
另外两名同伴。但是我心里也没
数，不知道能不能救出来……”
李保明低下头告诉记者。

当记者问他为什么跑出来
不报警时，他说是因为害怕被
报复，毕竟“绑”他们的都是同
乡，都认识。

凭着一张纸条逃到救助站

熟睡中被床单裹上三轮车

每天讨不到 20块钱就挨打

就李保明所遇到的情
况，记者咨询了泰山车站公
安派出所。

民警王艳分析了李保
明的情况后认为，那两个将
李保明和其同伴从滕州转
移到泰安的人，有绑架的嫌

疑。来到泰安后，这两个人
又伙同泰安的另一个嫌疑
人，将李保明与其同伴关入
房屋，不允许自由出入，有
非法拘禁的嫌疑，同时还侵
犯了他们的人身自由。根据
李保明所描述的因乞讨不

到一定数额金钱，就遭到毒
打的情况，有故意伤害的嫌
疑。

综上所述，这三个犯罪
嫌疑人具有绑架、非法拘
禁、人身伤害和侵犯人身自
由等犯罪嫌疑。

为了确认李保明的
说法是否属实，记者根
据李保明的描述，走访
了泰城财源大街、火车
站等多处较为繁华的地
段。同时，记者联系了滕
州市救助站。

9 日下午，在财源
大街西段，常年在财西
街路口修鞋的李师傅看
到记者手中拿着的李保
明的照片后，马上告诉
记者，他曾经见到李保
明在附近乞讨。“我天天
在这里修鞋，有什么陌
生的流浪乞讨人员我都
知道。大概 20 天前，我
见过这个人，他好像有
点小儿麻痹。和他在一
起的还有一个年轻人，
也不知道和他什么关
系。他在前面乞讨，那个
年轻人在一边跟着。半
个多月前财源大街修
路，我就再没见过他们
了。”李师傅说。

在旁边的一处小商
店里，老板陈先生也表
示，大约半个多月前他
看到过李保明。当时李
保明腿脚不便，手指也
严重变形，给他留下了
比较深的印象。

在泰山火车站，一
名七十多岁的流浪乞讨
人员辨认出了李保明的
照片，说他曾经在红门
乞讨时遇到过李保明。
当时他看李保明讨不到
钱物，一天没有吃饭，还
把自己的食物分给了李
保明一半。“我当时问他
几天没吃饭了，李保明
也不吱声，只顾吃饭。吃
完饭我们就分开了，之
后没有见过面。”这名乞
讨人员说。

随后，记者联系到
了滕州市救助管理站。
救助站工作人员告诉记
者，他们 9 日已经核实
了李保明的信息。李保
明今年 35岁，是滕州市
洪绪镇苗桥村人，家庭
条件困难，属于低保户，
家中父母尚在，还有一
个弟弟。至 9 日下午 4
时，滕州市救助站仍未
联系到其家人。工作人
员表示，联系到李保明
的家人，与其家人协商
之后，救助站才能确定
具体处理措施。

滕州救助站

确认其身份

8日上午，泰安市救助管理站来了一位神情憔悴的残疾人。在寻求帮助的同时，他向救助站管理人员讲述了自
己从滕州被拉到泰安行乞的遭遇。9日，记者在救助管理站见到了坐在轮椅上的李保明(化名)。

涉嫌绑架、非法拘禁和人身伤害

格记者求证

格警方说法

就是这个
字条，让李保明
顺利找到救助
站。

▲李保明向记者讲述
自己的遭遇。

9 日上午，记者在泰安市救
助管理站见到李保明时，他正
坐着轮椅晒太阳，双手和双腿
都已经畸形。虽然口齿有些不
清楚，但看到记者到来，他还是
很热情地跟记者打起了招呼。

李保明断断续续地说，他
是滕州人，今年 35 岁，患有先
天性小儿麻痹症。10 多年前，
为了减轻家里的负担，他从家
里出来，靠流浪乞讨为生。由于
怕家里人担心，他一直骗家里
人说自己接受民政部门的救助
住在外面。

“我记得是阴历九月初一，
那天我们当中正好有人去喝喜
酒，所以我记得比较清楚。”李
保明说，那天晚上，乞讨了一天
的他躺在滕州火车站附近的长
椅上睡觉。大约夜里 10 点半左
右，他突然感觉自己被身下垫
的床单裹了起来。睁眼一看，有
两个人正用床单裹着他，连他
平时的家当、轮椅一起，抬上旁
边停放的三轮摩托车。抬他的
这两个人他认识，都是他的老
乡，一个 40 多岁，一个 30 多
岁，都是无业游民。

上车后他发现，平日里和
他一同乞讨的王昆(化名)和张
刚(化名)也在车上。“他两人一
个是聋哑人，一个腿有残疾。当
我问要拉去哪里时，那两个无
业游民说去泰安。我说我不去
要下车，他们就用拳头揍我。”
李保明告诉记者。就这样，他们
三人谁也不敢再吭声。

到达泰安时差不多凌晨 4
点左右，三人先是被拉到了一
个小黑屋里。由于天还没亮，又
不熟悉道路，所以不知道具体
位置。“到了之后，来了一个好
像是‘小头目’的人。他很凶地
命令我们要好好讨钱，不然就
砍我们。”李保明说，由于当时
屋子里光线太暗，看不清楚这
个“小头目”的样子。凌晨 5 点
钟，他和另外两个人被蒙上眼
睛带出小黑屋，到泰山火车站
等繁华地段乞讨。

“到现在我也不知道我们
住的是什么地方，每次都是天
还不亮就蒙上眼睛把我们送出
去，然后半夜再蒙上眼睛接回
来，我只记得住处半夜有时会
听到火车的声音。”李保明说。


